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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台县农村电商提质增效奖励办法的通知
石政办〔2021〕10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景区管理中心，县直各单位、驻石各单位：

《石台县农村电商提质增效奖励办法》业经县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21年12月16日

石台县农村电商提质增效奖励办法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农村电商发展部署，持续推进农村电商提质增效，拓宽农村产品销售渠道，有效发挥农村电商在乡村振兴中的助推作用，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电商提质增效工作方案的通知》（皖政办〔2020〕12号）和《关于印发池州市农村电商提质增效工作方案的通知》（池电商办〔2020〕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补原则

聚焦农产品上行、培育经营主体、推广县域品牌、强化利益联结机制，助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持。

二、资金来源

省、市级项目资金从省、市级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县级项目所需资金纳入本级民生工程财政预算安排。

三、省、市级项目资金支持内容及标准

（一）支持农村电商示范建设。

按照好中选优的原则，推荐示范镇、示范村、示范网点的省级申报项目，奖励资金分别为15万元、5万元和1万元。

（二）壮大农村电商经营主体。

1. 推荐经认定的农村产品上行超1000万元的电商经营主体参加省、市级奖补申报项目，按上行网络销售额给予1%以内、最高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2. 推荐申报省、市级其他相关项目，按省、市级文件规定执行。

四、县级项目资金支持内容及标准

（一）支持“两中心一站点”运营。

1. 县政府支持县域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体系建设，采取委托市场主体运营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运营。

2. 支持县域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运营。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承担创业孵化、品牌培育、网点运营维护、电商人才培训、营销策划、网络平台建设、宣传推广等工作。按照其提供电商服务的情况，由县科技经济信息化局会同县财政局实行考核，结合考核结果给予运营补助，补助最高金额不超过30万元。

3. 支持县级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发展。对配送企业下行快递，按年快递配送量，每单补助1元。

4. 支持农村网点收发快递。对接收下行快递，每单补助0.5元。

（二）农村电商利益联结机制建设。

全面推广“电商企业+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电商企业与农业基地或专业合作社签订两年及以上稳定购销协议且年采购额达50万元以上的，给予其在合作的农业基地或专业合作社网销采购额5%以内、最高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三）支持培育电商经营主体。

鼓励农民、大学生返乡创业，通过入驻抖音、微信等第三方平台，以“个体工商户（合作社）+脱贫户+电商”模式建设的电商经营主体，年网销额达50万元、100万元以上，且带动脱贫人口10人以上、实现人均年增收1000元以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3万元、5万元奖励。

（四）鼓励电商企业做大做强。

1. 提高农村产品竞争力，降低物流成本。对年网销额达到500万元以上且为限上（规上）企业，给予1元/件的物流补助，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2. 提升电商企业应用水平。对年网销额达到200万元以上，平台费用（销售佣金、网络推广费等）达到10万元，给予发票金额20%的补助，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5万元。

（五）支持农村电商网点规范建设。

1. 推进农村电商网点分类管理、动态调整、功能覆盖，对新建的空白村农村便民服务网点，经验收合格后，给予1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助；对新建的综合服务网点，经验收合格后，给予3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助；现有便民网点升级为综合服务网点的，给予2万元一次性建设补助。

2. 支持农村电商网点提质增效示范建设。对全县农村电子商务网点在服务功能发挥、帮助农村产品上行实绩、电商带动成效等方面每年度开展综合评比，对评定为优秀、合格的综合服务网点分别给予3000元、1500元的奖励，便民服务网点分别给予2000元、1000元的奖励。

3. 鼓励农村网点通过网络销售帮助脱贫户增加收入，对农产品上行年网销额达10万元以上，且有带动脱贫户增收实绩的，给予1万元一次性奖励。

（六）促进跨境电商发展。

对跨境电商企业网络交易额首次突破100万元、200万元人民币的，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年度网销额较上年增量部分给予2%的补助。

（七）鼓励支持引进电商企业。

对首次入驻我县的电商企业，销售我县农副产品，年销售额达1000万元以上，除推荐申报省级电商奖补项目外，可再享受县级当年利益联结机制电商奖补政策，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五、资金拨付

由符合政策申报条件的项目实施主体向电商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申报材料，经县科技经济信息化局会同县财政局成立验收小组聘请县域电商专业人员进行评审、验收，验收合格后，在县政府网站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县政府审批，由县财政局及时拨付资金。

六、强化监督

对违反规定使用资金的，一经查实，将追回已拨付的补助资金；对弄虚作假、挪用、挤占资金等行为，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七、其他事项

（一）申报省、市、县级奖补项目所需的第三方评估经费、县级奖补政策聘请专业评审员经费由本级财政承担。

（二）对同时符合多项奖补政策的电商经营主体，按“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原则执行（一次性建设补助以及电商利益联结机制奖励除外）。

（三）本办法由石台县科技经济信息化局会同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四）本办法有效期2年，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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